
采购需求公示附件

一、项目信息

1、项目编号：GXZC-CG-2025101-2

2、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3、项目名称：龙里县 2025 年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乡村绿

化美化）项目

二、资格要求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三、采购需求

龙里县 2025 年中央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造林补助（乡村绿化美化）项目

项目名称
任务面积

（亩）

建设面积

（亩）
建设内容 主要措施 备 注

龙里县 2025 年

省级林业草原改

革发展资金造林

补助（乡村绿化

美化）项目

660 700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

“以株折亩”面积

700.0 亩。

造林地清理+植苗

+抚育措施（施肥、

支架、浇水、病虫

害防治等）

五、评分办法

（一）磋商程序

1.资格性审查：磋商小组依据法律法规和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报

价文件中的资格证明、保证金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报价资格。



2.符合性审查：磋商小组依据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内容进行审查，以确定

是否对磋商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未对磋商文件做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将作无

效响应报价处理。

3.磋商小组确定磋商轮次（不超过三轮）后，集中与各供应商按照递交响应

文件的顺序分别进行磋商。磋商内容包括：报价、技术要求、交货期、交货地点、

要求提供的商务和技术相关文件、服务等。

4.响应文件的澄清:对响应报价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

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磋商小组可以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

明或者纠正；供应商的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授权的代

表签字。

5.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

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

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

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

应商。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

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6.本项目需进行最终报价，通过初步审查的供应商根据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龙里分中心电子招投标系统操作流程进行最终报价。

7.磋商供应商最终磋商总报价在货物数量没有增加、配置和服务没有重大提

高的情况下，不建议高于前一次报价。

8.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应给予每个正在参加磋商的供应商相同的机会。被

磋商小组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的，不再进入下一轮磋商报价。



9.磋商过程中，若遇到本磋商文件未有预见、或目前法律、法规未有规定的

问题，则由磋商小组成员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集体商议决定。商议结果

应报项目有关监督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

10.磋商小组对磋商情况进行综合评议后，按照“评分标准”对提交最后报

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并编写评审报告。

11.《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澄清文件》、《供应商现场承

诺书》和《成交通知书》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二）评分标准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

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

法。

2、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供应商所提供产品的质量相关，包括报价、技术

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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